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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8 号 

之答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由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围海股份”）

转来的贵部《关于对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

函〔2022〕第 8 号）已收悉，根据贵部的要求，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我们”或“会计师”）对贵部在关注函中提出的需要我们发

表意见的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2．（1）结合前次失去对上海千年控制的原因、相关协议约定和上海千年股

东会表决、董事任免、管理层安排以及实际经营管理决策权归属情况等，说明

你公司是否实现对上海千年的控制，如是，请说明恢复控制时点及判断依据，

相关依据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请年审会计师

核查并发表意见。 

会计师意见： 

我们审阅了相关资料，实施了核查程序，综合围海股份在关注函回复所述： 

1、2021 年 12 月 28 日，上海千年董事会成立接管工作组，接管工作组成员

主要为围海股份委派的董事会成员。 

2、2021 年 12 月 29 日，围海股份与上海千年实际控制人正式签署了《关于

恢复控制权的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在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恢复对上海千年

的控制，包括但不限于向上市公司和上海千年董事会授权的接管工作组移交全部

财务账册、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等基本资料，如有必要对证照印鉴

管理制度进行优化修改；由上市公司派驻的管理层对上海千年财务报表、会计凭

证、审批流程、资金账户等实施有效掌控，如有必要对审批流程进行优化修改；

由上市公司派驻的管理层对上海千年的人事和行政等后台部门实施有效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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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派驻的管理层对上海千年的生产经营实现有效决策和监督；上市公司派驻

的董事、管理层顺利履职。 

3、2021 年 12 月 30 日，按照《关于恢复控制权的协议》的约定，上海千年

相关人员向接管工作组移交了上海千年公章、财务章、合同章、营业执照、全部

财务账册，代表围海股份的董事及相关人员已在上海千年现场办公履职；掌握上

海千年财务资料、印鉴、公章、营业执照，对上海千年生产经营、资金账户、审

批流程、人事和行政等实施控制。 

综上，围海股份拥有对上海千年的权力,通过参与上海千年的相关活动而享

有可变回报，并且有能力运用对上海千年的权力影响其回报金额。我们认为，根

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围海股份已经恢复对上海千年的控制，应当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将上海千年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围海股份以及上海千年，并

履行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围海股份 2021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的审计证据，

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基础。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2 年 1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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